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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 年度「水利會事業區外農田水利設施更新改善計畫」 

臺南縣政府工程執行及經費支用情形查核報告 

一、計畫執行進度 

    98 年度計辦理 3件工程，十份村唐明殿西排水改善工程已完成

決算並核銷，六德里重劃區小排 3-2 水路改善工程及岡山溪排

水改善工程已竣工及完成驗收，現辦理決算中。 

二、整體經費與補助款支用情形 

（一）經費支用情形 

1.十份村唐明殿西排水改善工程；本署核撥 3,157,254 元，實

際執行數為 3,102,198 元，節餘款 55,056 元，已核銷完畢並

結案。 

2.六德里重劃區小排 3-2 水路改善工程；本署核撥 884,000 元，

目前辦理決算中。 

3.岡山溪排水改善工程；本署核撥 3,232,000 元，目前辦理決

算中。 

（二）本署補助辦理十份村唐明殿西排水改善工程等 3 件工程，核

定經費計 7,273,254 元，經查補助經費支出用途，核與本署

核定之補助內容相符。 

三、內部控管機制 

    主要係依據公共工程委員會訂頒之「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

統」及「經濟部水利署補捐助辦理灌區外水利設施維護更新計

畫作業及管考要點」相關規定按月辦理填報各工程進度，並加

以控管。凡有進度落後情形，均於該系統上登錄工程落後原因，

加以列管，並要求執行單位積極趕工，限期趕上工程進度。 

四、計畫執行效益 

（一）十份村唐明殿西排水改善工程：改善水路長度 145 公尺，半

重力式擋土牆 19 公尺、版橋 1座，受益面積 36.3 公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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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六德里重劃區小排 3-2 水路改善工程：改善水路長度 224 公

尺，受益面積 17.5 公頃。 

（三）岡山溪排水改善工程：改善水路長度 135 公尺，受益面積 40

公頃。 

五、結論 

（一）六德里重劃區小排 3-2 水路改善工程及岡山溪排水改善工程

已完工並驗收，請儘速編製決算書送本署，倘有剩餘款則請

一併繳回，俾利結案。 

   （二）本計畫已執行完成之工程，請善盡維護及管理工作，以發揮    

其效益，並避免發生閒置情形。 

   （三）99 年度核定工程辦理時，請依本署 99 年 1 月 27 日經水源字

第 09915000570 號函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「振興經濟擴大

公共建設投資計畫落實節能減碳執行方案（修正本）」，考量綠

色原則辦理規設事宜。 

 

查核人員： 

會  計  室：  陳文信   

水源經營組：  黃惠欽   

查核日期：  99 年 3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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